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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升放气球安全监督检查任务清单（升放资质单位）

监督检查机构名称（公章）：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被检查单位名称： 负责人签字：

检查地点： 联系电话：

项

目

序号

检查

事项
检查标准 检查方式 检查结果 备注

基本条件

1 资质
具有有效的升放气球资质

证

查验资质

证

查验法人

营业执照

有效口 失效口 无口；

资质证和法人营业执

照：一致口 不一致口

2 人员 具有 4 名以上作业人员。 查看材料 作业人员（ ）名

3 场所 有固定工作场所

查验产权

证或租赁

合同

有口 无口

组织管理

1 制度 安全管理制度完备 查验制度

安全责任制度：

有口 无口；

事故处置预案：

有口 无口

2.
安全

条件

充灌气球的器材、设备符合

规定

气瓶充装

检测合格

证明

有口 无口

危险化学品经营符合规定

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

可证

有口 无口

危险化学品运输符合规定

危险化学

品运输许

可证

有口 无口

检查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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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升放气球安全监督检查任务清单（升放气球活动）

监督检查机构名称（公章）：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被检查单位名称： 负责人签字：

检查地点： 联系电话：

项目

序号
检查标准 检查方式 检查结果 备注

1
具有有效的《升放气

球资质证》
查看资质证

有效口 无效口

无口

2 有专人值守 现场查看 有口/无口

3
升放气球活动通过审

批
查看审批文书 有口/无口

4

升放气球的时间、地

点、种类和数量等与

所批准的内容相符合

实况对照审批文书 符合口/不符合口

5
系留气球加装快速放

气装置
现场查看 有口/无口

6

升放气球的球体或者

附属物上设置识别标

志

现场查看 有口/无口

7

气球充灌现场设置明

显的禁火标志和警示

标志；配备必要的消

防器材。

现场查看

禁火标志 有口/无口

警示标志 有口/无口

消防器材 有口/无口

检查人员签字：



- 3 -

附件 3

升放气球安全隐患和问题清单

监督检查机构名称（公章）：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被检查单位名称（公章）： 负责人签字：

检 查 地 点： 联系电话：

项目

序号
检查项目 存在问题 依据标准 处理意见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

请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前完成整改，并向监督检查机构报送整改工作

清单和相应整改文件或照片。

检查人员签字：



- 4 -

附件 4

升放气球安全整改工作清单

被检查单位名称（公章）： 负责人签字：

检查地点：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项目

序号
整改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 整改责任人 是否申请复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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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升放气球安全复查验收清单

监督检查单位名称（公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被检查单位名称（公章）： 负责人签字：

检查地点： 联系电话：

项目

序号
整改内容 整改责任人 完成时间 验收意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复查验收人员：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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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行政执法检查
通 知

（法气）执通字[ ]第 号

被通知单位

被通知人

通

知

事

由

本机关经随机抽取，于 年 月 日开始对你单位

的升放 气球安全 进行检查， 由执法人员 （执法 证

号 ）、 （执法证号 ）。请你单位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三条、《升放气球管理办法》（中

国气象局令第 36 号）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三条、

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等规定配合检

查。

如你单位认为检查人员与你单位存在利害关系，可以向本

机关申请其回避。

注

意

事

项

1.被通知单位（人）应积极配合执法检查人员工作；

2.对未配合检查,又未作出合理解释的,我局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章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联系电话： 联系人：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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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行政执法检查
通知存根

（法气）执通字[ ]第 号

被通知单位

被通知人 电话

通

知

事

由

本机关经随机抽取，于 年 月 日开始对你单位的升放气球

安全进行检查，由执法人员 （执法证号 ）、 （执法

证号 ）。请你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三条、

《升放气球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 36号）第四条、第六条、第七

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等规定

配合检查。

如你单位认为检查人员与你单位存在利害关系，可以向本机关申请

其回避。

检查人： 、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送达方式：

送达人： 年 月 日

被通知单位（人）签收：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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